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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：
為達成宿舍管理作業，維護住宿同學權益，故制定本程序書。

2. 範圍：
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合於住宿資格同學均適用。
3. 定義：
無。
4. 權責：

4.1 宿舍總導師：負責制定及審核宿舍申請作業規定。
4.2 宿舍舍監老師：負責執行各項住宿申請作業。
4.3 宿舍自治幹部：協助執行各項住宿申請作業。

5. 內容：學生宿舍住宿申請之各項作業
5.1 新生住宿申請核定作業 

5.1.1 宿舍總導師，將新生住宿申請相關文件，於考試放榜後，配合教務處、學務處其他各項資料寄達新生通訊地址。
5.1.2 新生欲申請住宿者，請詳閱住宿申請須知，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填寫住宿申請單，由宿舍總導師審核戶籍資料，合於資格者，宿舍提供電子資料檔給電算中心上傳至負責銀行，由新生自行下載列印住宿繳費單。
5.1.3 新生自行將繳費單拿至銀行繳費。
5.1.4 宿舍總導師及宿舍舍監老師，於新生入學輔導前，將核定可住宿之新生，按就讀之系別分配住宿樓層、區域、寢室，並以電腦作業輸入住宿名單。
5.2 新生住宿申請通知作業
5.2.1 宿舍總導師，將核定可住宿之新生名單，於新生入學輔導前公告在學校網頁校園公告。
5.2.2 宿舍總導師，於開放新生進住宿舍前一日，於宿舍區公佈住宿名單，另給
5.2.3 新生接待人員及宿舍自治幹部各一份名單，並受理家長或新生查詢電話。
5.2.4 宿舍總導師，於開放新生進住結束後，核對進住名單及實際繳費名單。
5.3 舊生住宿申請作業
5.3.1 宿舍總導師，於每年五月中旬，公告申請住宿作業規定，並發給宿舍自治幹部，由宿舍自治幹部向住宿同學宣導上網填寫住宿申請單。
5.3.2 宿舍舍監老師及宿舍自治幹部，於住宿申請表填寫截止後，共同初審具特殊身分學生（宿舍自治幹部、僑生、符合優先住宿資格同學），及符合資格同學名單，統計人數後送宿舍總導師複審。
5.4 舊生宿舍抽籤作業
5.4.1 舊生申請住宿人數超出宿舍容納量時，宿舍總導師將特殊身分學生及保留床位扣除（預留給大一新生床位），所餘床位數不足申請住宿同學分配數，則採公開抽籤方式，由符合申請住宿名單中抽籤進行退宿。
5.4.2 符合申請住宿名單公告後，於六月上旬舉行抽籤，由宿舍自治幹部主持，公開抽出不足數，第一抽到的候補順位第一，第二抽到的候補順位第二，…依此類推，抽籤完畢以後，若有空餘名額，則依候補順位遞補之。
5.4.3 抽籤完畢一週內，公告退宿名單及候補順位表，並發給宿舍自治幹部寢室分配意願調查表，由同學自行選擇室友，未滿四人則由宿舍自治幹部分配。
5.4.4 排定床位後，將住宿名單各送交一份給宿舍舍監老師及宿舍總導師，並提供電子資料檔給電算中心上傳至負責銀行，由新生自行下載列印住宿繳費單。
5.4.5 製作學期住宿名單、住宿學生聯絡表、宿舍自治幹部名單裝訂成冊。
5.5 寒暑假住宿申請作業
5.5.1 於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，由宿舍總導師公告寒暑假住宿申請作業規定，同學自行上網於規定時間內申請，並於時限內完成繳費。未申請及未繳費者須於學期結束前離宿，違者須補足住宿費且按校規及宿舍管理辦法處置。
5.5.2 社團及球隊寒暑假集訓，由承辦單位統一提出申請。
5.5.3 審核通過住宿者，由宿舍自治幹部編排寢室，視狀況安排原寢室或集中樓層住宿。
5.5.4 宿舍總導師將寒暑假住宿名單公告後，影印一式五份，一份送公司大門口警衛，一份送新德惠宿舍警衛，一份送德惠宿舍警衛，一份留教官值勤室，一份交由樓長點名用。
5.6 申請退宿退費作業
5.6.1 住宿生申請退宿者，上網列印遷離宿舍申請表，依申請表流程完成簽署及繳交宿舍公物後，持遷離宿舍申請表向宿舍總導師辦理，於開學一個月後統一辦理退費。
5.6.2 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及宿舍管理辦法所列之標準辦理。
6. 控制重點：
     依本校「大同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」、住宿申請須知」辦理。
7. 相關文件：

學生宿舍住宿申請-宿舍管理辦法（W-A1201-401）
學生宿舍住宿申請-住宿申請須知（W-A1201-402）
8. 使用表單

學生宿舍住宿申請-住宿申請單（F-A1201-401）
學生宿舍輔導作業-住宿名單（F-A1201-402）
學生宿舍住宿申請-遷離宿舍申請表（F-A1201-40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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